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流程图
学生本人申请
班级民主评议
学院审定阶段
学校审定阶段
如果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应及时作出调入和调出处理（如遇自然灾害、家庭成员及本人突发重大疾病或遭遇重大突发事件）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于每年9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每年3月对本学年认定结果进行复审，将不符合条件者调出
复审阶段
动态管理
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批，建立学校家庭经济学生信息档案
审核后按经济困难档次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公示，师生如有异议可向学院审核小组提出质疑，学院工作组在接到异议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并妥善解决
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队各班级上报的评议结果进行审核
班级推荐民主评议小组
班级民主评议小组进行评议
辅导员初步审核
因特殊情况暂时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者，应如实填写《申请表》，待辅导员进一步审核家庭境况后可以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非极特殊情况不建议该操作）
[bookmark: _GoBack]每年9月,新老生需提交《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和家庭经济情况相关证明材料

